
臺南市東山區公所【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老人收容照顧申請】

作業流程表 
SOP 5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社會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社會局 

 隨到隨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個月 

※法令依據 
  1.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老人收容照顧業務實施計畫 

※應備證件 

依申請類別檢附相關文件： 

1.安養機構 

2.長期照顧機構 

3.護理機構 
※使用表格 
1.接受收容申請表 

2.接受收容照顧者體格檢查表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依收容照顧分類及其給付標準辦理 

※承辦課室 

社會課    電話 06-6802100#105 

 

 

 

 

 

民眾申請 
1.申請表 
2.應備證件 

通知補件 
審核應
備證件 

公所 
初核 

市政府審核 

審核通過

過 

結案 

符合 

不符 

符合 

符合 

不符 駁回 

補件 

是 

否 


